
商河县民政局

商河县养老机构食堂陪餐工作指引

为全面推行县、镇街民政干部和养老机构负责人陪餐制

度，切实强化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，有效保障入住机构老

年人合法权益，制定本指引 。

一、适用范围及依据

（ 一）本 《指引 》 主要适用于县、镇民政工作人员、养

老机构负 责人在养老机构食堂内开展陪餐工作。

（ 二）本 《指引 》 主要依据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》《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范 》

(MZ/T 186-2 021 ) 等法律法规或标准。

二陪餐人员及频次

（一）县、镇街民政干部。县、镇级民政工作人员结合

“四不两直”“四见四查”和安全生产分级帮包等工作机制，

建立养老机构食堂陪餐制度 。 县级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养

老机构安全风险等级、等级评定结果等情况合理确定陪餐频

次，原则 上每年对辖区养老机构实现陪餐全覆盖。镇街民政

部门工作人员根据辖区养老机构安全风险等级、等级评定结

果等情况合理确定陪餐频次，原则上每半年对辖区养老机构

实现陪餐全覆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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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养老机构 。 养老机构法人或实际控制人原则 上每

周陪餐不少于 1 次，其他工作人员每日轮流，每餐至少 1 名

负责人陪餐 。

三＼陪餐流程及职责

（一）餐前查验。陪餐人员提前 30 分钟到岗，重点查

看食堂人员健康证、着装、洗手消毒；查看食堂卫生、防蝇

防鼠；查看食材新鲜度、保质期；查看生熟分开、刀具祜板

色标管理； 查看餐食温度、变质异味 、 食品留样；查看餐具

消毒记录等 。

（二）现场陪餐。重点查看工作人员服务态度、就餐秩

序；查看老人进食状态 、 吞咽情况；查看口味、温度、软硬

度、分量、营养搭配；主动询问老人是否合口 、有无不适和

相关需求 。

（二）费用支付。陪餐人员按养老机构正常收费标准自

行支付餐费，养老机构需提供收费凭证，陪餐人员妥善留存，

作为费用支出及工作备查依据。陪餐人员所交餐费只能用于

养老机构支出， 不能挪作他用 。 陪餐发生的费用按照配餐人

员所在单位财务管理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反馈意见。陪餐结束后 ，陪餐人员填写 《养老机

构食堂陪餐记录表》（ 详见附件），详细记录发现的 问题与建

议。陪餐人员为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的要将陪餐发现问题与建

议当场反馈养老机构，能够立即整改的督促立行立改；不能

立即整改的要做好记录；问题严重的要第一时间报民政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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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、卫生健康等部门 。

四、陪餐要求

（一）加强培训。民政部门、镇街和养老机构要对陪餐

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，使其了解食品安全法律法规、

卫生标准及操作规程，掌握常见食品安全风险点及应对措施，

提升现场发现问题、科学研判问题、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（二）严守纪律。县、镇街民政工作人员开展陪餐工作

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夹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尽可能采

取“四不两直” 方式，不得接受养老机构宴请、礼品札金，

不得于扰机构正常运营秩序；陪餐人员要如实记录、客观反

映情况， 严禁弄虐作假、隐瞒问题或选择性报告。

（三）督促整改。 民政部门、镇街和养老机构要对陪餐

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，建立闭环整改机制。及时开展整

改情况“回 头看”，核查整改实效，未按期整改或整改不到

位的，依法依规予以约谈、通报或行政处罚。

附件：陪餐记录表（示例）

3 



附件

陪餐记录表 （示例）

养老机构名称 ：

陪餐时间： 年月 日

餐次：早餐口 午餐口 晚餐口

陪餐人员（签字）：

查看具体内容 结果

食堂人员是否取得健康证，着 合格口

装 、 消毒是否符合规范 不合格口

食堂卫生状况 、 防蝇防鼠措施 合格口

等是否符合规范 不合格口

食材新鲜度 、 保质期 等是否符 合格口

合要求 不合格口
．一 ' '-,..'. 

餐前 生熟分开 、 刀具祜板色标管理 合格口

等是否符合规范 不合格口

餐食温度 、 口味等是否符合要
合格口

求，食品留样制度是否落实到
不合格口

位 ·

餐具消毒记录是否规范
合格口

不合格口
一亡 嘈- ~ .. 

餐中 工作人员服务是否规范
合格口

不合格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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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进食状态、吞咽情况是否 合格口

正常 不合格口

餐食口味、温度、软硬度、分 合格口

量、营养搭配是否适宜 不合格口

满意（）人，基本满

餐后 老年人对餐食是否满意 意（）人，不满意 ()

人
- - . 

其他

问题

与建

议

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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